逢甲大學財經法律學研究所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

碩士班學位考試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
	學生姓名
（中文）：
（英文）：
	學號：


	年級：

	論文指導教授：



	論文題目（中文）：

論文題目（英文）：




· 申請期限：上學期：十月三十一日前；下學期：五月十五日前（遇假日則順延）
· 申請要件：

一、本所碩士班研究生須通過學科考試後，始得提出參加學位考試。 
               二、修畢本所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。
指導教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日期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所    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日期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